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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5）JTN（XA）意字第 FY0912235 号 

致：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安大地测绘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测绘”或“公众公司”）的委托，根据与大地测

绘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大地测绘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大地测绘

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大地测绘为申请本次交易提供的材料和有关文件进行核

查、验证的基础上，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

务所关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股转公司的反馈意见，在对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

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大地测

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相

应用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前述文件所作的各项声明，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法律意见书》构成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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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

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交易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补充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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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根据《重组报告书》《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次交易前，房测公司的测

绘服务与大地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地理信息相关服务、地理信息硬件制造与软件

开发存在同业竞争，地籍公司的测绘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与大地测绘地理信

息服务、地理信息相关服务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测量所与地籍不动产成为大地测绘全资子公司，已按期解

决了大地测绘与测量所、地籍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大地测绘控股股东西城发集

团拟继续通过调整西安城市发展资源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诚信”）主营

业务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西城信已通过取消测绘资质、拓展新业务等方式

进行部分调整，因受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等环境因素影响，时

值十四五、十五五规划过渡时期，需结合西城发集团整体战略，综合规划大地测

绘、西城信业务战略方向，论证决策业务转型、实施业务转型均需要较长周期，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西城信与大地测绘间同业竞争事项暂未完

全解决，具体将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协商解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大地测绘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大地测绘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总价格的 50%，过渡期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支付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总价格剩余的 50%增减过渡期

损益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净资产增减变动（本协议约定价格已扣减的部分除外）价

款。 

关于过渡期价款支付安排，交易双方已出具确认函如下：“（1）过渡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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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审计结果不构成对协议已确定交易对价的调整；（2）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起 30 日内支付交易对价剩余 50%款项，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日内双方签

订确认函，确认双方针对过渡期专项审计结果协商确定的需要结算支付的款项金

额，并约定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款项支付。” 

根据秦农银行出具的《结算业务申请书》，大地测绘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

向西城发集团支付 91,526,389.13元，占总价款的 50%。 

2025 年 3 月 21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

(2025)1307号《西安地籍不动产勘察测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交割及过渡期损益专

项审计报告》及希会审字(2025)1616号《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有限公司资产交

割及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在重大资产重组过渡期，房测公司净资产增加

490,118.42元，地籍不动产净资产增加 409,103.97元。同日，大地测绘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有限公司资产

交割及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西安地籍不动产勘察测绘有限

责任公司资产交割及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重大资产重

组过渡期结算支付的款项金额的议案》，公司合计拟向西城发集团支付的重大资

产重组过渡期结算支付款项金额为 899,222.39元。 

2025 年 3 月 27 日，大地测绘支付西城发集团交易对价剩余 50%款项

91,526,389.13 元；2025 年 3 月 31 日，大地测绘支付西城发集团过渡期结算款

899,222.39元。大地测绘已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全部款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资产已经完

成交付并过户，交易对价已按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全部支付

完成，大地测绘已合法拥有标的公司的各项权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标的资产已经完成交付并过户，交易对价已按照《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全部支付完成，大地测绘已合法拥有标的公

司的各项权益。 

 

三、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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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大地测绘同业竞争问题。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资产已经完成交付并过户，交易对价已按照《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全部支付完成，大地测绘已合法拥有标的公司

的各项权益。 

（以下无正文） 




